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罗桂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泽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龙龙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孔那 董事 工作原因 杨奋勃

曹方 董事 工作原因 李海

李冰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张鑫淼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39,478,142.34 41,879,893.15 -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6,646,803.51 -15,778,280.10 6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6,641,212.51 -15,768,650.10 68.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8,019,890.64 -1,167,450.59 1,443.5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83 -0.0286 68.8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83 -0.0286 68.88%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163,359,115.93 162,649,076.30 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736,098,059.92 -1,709,451,256.41 1.5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91.00

合计

-5,591.00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4,43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1% 65,098,412 9,963,618 0

卓润科技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 44,104,246 0 0

曾颖 境内自然人

1.25% 6,894,257 0 0

深圳市康盛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 5,972,500 0 0

景超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1% 5,001,944 0 0

李高峰 境内自然人

0.42% 2,293,241 0 0

王浩羽 境内自然人

0.4% 2,221,933 0 0

TANG JING YUAN

境外自然人

0.4% 2,213,175 0 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4% 2,208,017

刘修煌 境内自然人

0.37% 2,061,707 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5,134,797

人民币普通股

55,134,794

卓润科技有限公司

44,104,246

人民币普通股

44,104,246

曾颖

6,894,257

境内上市外资股

6,894,257

深圳市康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972,500

人民币普通股

5,972,500

景超投资有限公司

5,001,944

人民币普通股

5,001,944

李高峰

2,293,241

境内上市外资股

2,293,241

王浩羽

2,221,933

人民币普通股

2,221,933

TANG JING YUAN 2,213,175

境内上市外资股

2,213,175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2,208,017

境内上市外资股

2,208,017

刘修煌

2,061,707

境内上市外资股

2,061,7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相互之间不存在关联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

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货币资金比期初减少34.40%，主要是1季度支付了员工补偿金。

2.应收票据比期初增加791.58%，是子公司阿米尼应收票据增长。

3.应收账款比期初减少71.65%，主要是子公司阿米尼应收款减少。

4.预付款项比期初减少35.12%，主要是子公司阿米尼预付款项减少。

5.存货比期初增加62.55%，主要是子公司阿米尼存货增加为销售旺季备货。

6.预收款项比期初增加31.06%，主要是子公司阿米尼预收款项增加。

7.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546.72%，主要是1季度计提了员工补偿金。

8.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100.75%，主要是公司破产重整不再计提利息，主要是银行利息收入。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非标意见说明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导致会计师事务所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1、中华自行车公司自2012年10月25日起重整，税务、海关、金融、担保、供应商及其他债权人已向管理

人申报了债权，截止审计报告日，债权申报总额折合人民币3,453,252,904.97元，管理人依法确认并编入《债

权表》的债权总额为1,875,616,630.22元，上述债权人申报的债权与帐面存在差异，且尚未通过法院裁定，国

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无法确定其对中华自行车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2、如财务报表附注十所述：截止2012年12月31日，中华自行车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62,649,076.30元，负

债总额为1,872,039,760.06元，净资产为-1,709,390,683.76元，已严重资不抵债，且存在多项巨额逾期债务、税

款、以及因对外担保、逾期欠债等原因引起的诉讼债务，经中华自行车公司第一大股东、最大债权人深圳市

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申请， 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中华自行车自2012年10月25日起进行重

整。截止至审计报告日，中华自行车公司仍处于重整期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对重整计划作出裁定，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证实上述重整能否有效改善中华自行车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 因此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判断中华自行车公司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2012年度

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董事会专项说明：

2012年5月11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最大债权人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本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严重资不抵债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2012年10月12日，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深中法破字第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国晟能源提出的对本公司进行重整的

申请。 2012年10月下旬，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深中法破字第3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2012年10

月25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管理人。同时，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深中法破字第30-1号决定书，依法批准本公司在管理

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本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的相关规定，管理人启动了债权申报登记及审查工作，2012年12月11日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在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下召开。目前，重整的各项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公司将通过重整解决债务危机，在

完成债务重整的基础上，引入有实力的重组方，注入优质资产，以恢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实

现公司良性发展。

二、破产重整相关事项

2012年5月11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最大债权人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本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严重资不抵债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2012年10月12日，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深中法破字第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国晟能源提出的对本公司进行重整的

申请。2012年10月2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深中法破字第3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2012年10

月25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管理人。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深中法破字第30-1号决定书，依法批准本公司在管理

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本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的相关规定，管理人启动了债权申报登记及审查工作，2012年12月11日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在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下召开。目前，重整的各项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

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原因（如重整方案未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本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进入重整程序后，在法院和管理人的监督下，公司一直积极准备重整计划草案制定的相关工作。2012

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针对重整计

划草案包含的债务人经营方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尤其是涉及并购重组等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时，公司应当

聘请相关的机构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要求及格式编制相关材料， 作为重整计划草案及经营方案的必

备文件。我公司在近一阶段的工作均集中于前述事项的论证等方面，尤其是重组方的遴选及并购重组方案

的设计事项。重整计划草案除了需要确定债务人经营方案之外，还应当确定以重整受理日即2012年10月12

日为基准日的资产与负债数据，而该些数据取决于资产评估结果及债权审查结果。截止2013年4月中旬，资

产评估结果和债权审查结果尚未最后完成，公司已就此与管理人进行沟通，提请管理人尽快协调资产评估

机构确定资产评估结果，完成债权审查工作及申请法院裁定确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如债务人无法自人民法院裁定重整之

日起六个月内，同时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经债务人请求，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

院可以裁定延期三个月。鉴于法院裁定自2012年10月25日起深中华重整，公司预计于2013年4月24日之前无

法正式提交重整计划草案，并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延期申请。2013年4月22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

（2012）深中法破字第3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2013年7月25日。目前，重整

计划草案制定相关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深圳市国晟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原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

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十

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

；

在前项规定

期满后

，

持股超过

5%

的

原非流通股股东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原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

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

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

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

之十

。

2006

年

12

月

29

日

遵守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计划

-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

关联交易问题作出承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

解决方式

-

承诺的履行情况

-

四、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3

年

1

月

-3

月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流通股股东 公司重整进展

证券代码：002686� � � �证券简称：亿利达 公告编号：2013-012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了《亿利达：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上述报告第四节/一/3“合并利润表” 中营业税金及附

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的数据因与其他科目串行造成错误，现更正如下：

原文：

3.�合并利润表

编制单位：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营业总收入

110,265,857.77 101,102,091.21

其中

：

营业收入

110,265,857.77 101,102,091.2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

、

营业总成本

94,387,511.80 84,808,990.42

其中

：

营业成本

70,227,923.96 66,409,415.78

利息支出

937,522.12 721,503.93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1,230,019.39 7,375,340.35

退保金

10,142,052.06 8,048,952.21

赔付支出净额

1,849,994.27 2,253,778.15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15,878,345.97 16,293,100.79

加

：

营业外收入

2,261,640.40 249,000.81

减

：

营业外支出

89,738.04 99,985.00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18,050,248.33 16,442,116.60

减

：

所得税费用

3,420,156.24 2,840,178.87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14,630,092.09 13,601,937.73

其中

：

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228,267.20 13,579,438.85

少数股东损益

401,824.89 22,498.88

六

、

每股收益

：

--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0.16 0.2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0.16 0.2

七

、

其他综合收益

八

、

综合收益总额

14,630,092.09 13,601,937.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4,228,267.20 13,579,438.8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01,824.89 22,498.88

法定代表人：章启忠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尤加标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巧慧

现更正为：

3.�合并利润表

编制单位：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营业总收入

110,265,857.77 101,102,091.21

其中

：

营业收入

110,265,857.77 101,102,091.21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

、

营业总成本

94,387,511.80 84,808,990.42

其中

：

营业成本

70,227,923.96 66,409,415.78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937,522.12 721,503.93

销售费用

11,230,019.39 7,375,340.35

管理费用

10,142,052.06 8,048,952.21

财务费用

1,849,994.27 2,253,778.15

资产减值损失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15,878,345.97 16,293,100.79

加

：

营业外收入

2,261,640.40 249,000.81

减

：

营业外支出

89,738.04 99,985.00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18,050,248.33 16,442,116.60

减

：

所得税费用

3,420,156.24 2,840,178.87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14,630,092.09 13,601,937.73

其中

：

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228,267.20 13,579,438.85

少数股东损益

401,824.89 22,498.88

六

、

每股收益

：

--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0.16 0.2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0.16 0.2

七

、

其他综合收益

八

、

综合收益总额

14,630,092.09 13,601,937.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4,228,267.20 13,579,438.8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01,824.89 22,498.88

法定代表人：章启忠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尤加标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巧慧

更正后的《亿利达：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在本次季度报告的编

制过程中存在工作不够细致、审核不够严谨的缺陷，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

意。公司将认真总结，对相关部门进行批评并提出整改要求。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26日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中华

A

、

*ST

中华

B

股票代码

000017

、

2000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龙龙 崔红霞

电话

0755-28181666 0755-28181666

传真

0755-28181009 0755-28181009

电子信箱

dmc@szcbc.com dmc@szcb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2

年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0

年

营业收入

（

元

）

292,827,026.55 321,043,570.34 -8.79% 299,027,27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2,443,234.29 39,720,901.46 -232.03% 64,477,41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55,517,844.94 -12,879,894.99 331.04% -44,590,962.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7,026,573.55 348,907.64 -2,113.88% 6,495,860.3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51 0.072 -232.08% 0.116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51 0.072 -232.08% 0.1169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2010

年末

总资产

（

元

）

162,649,076.30 135,746,630.93 19.82% 138,158,07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709,451,256.41 -1,682,839,667.48 1.58% -1,756,185,442.87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34,43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34,43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

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1% 65,098,412 37,531,015 0

卓润科技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 44,104,246 0 0

曾颖 境内自然人

1.25% 6,894,257 0 0

深圳市康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 5,972,500 0 0

景超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1% 5,001,911 0 0

李高峰 境内自然人

0.42% 2,293,241 0 0

王浩羽 境内自然人

0.4% 2,221,933 0 0

TANG JING YUAN

境外自然人

0.4% 2,213,175 0 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4% 2,208,017 0 0

刘修煌 境内自然人

0.37% 2,061,707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相互之间不存在关联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

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2年度，受欧美债务危机的持续影响，国际经济形势持续复杂严峻，国内宏观调控措施接连不断，物

价总体水平继续上升，居民消费习惯趋于谨慎，制造行业备受影响。同时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公司经营环境

相当恶劣。2012年10月公司被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在上述特殊的经营背景下，经过公司董事会、经营班

子和全体员工的艰苦努力，2012年公司各方面工作能有序进行，公司经营业务整体保持了平稳发展；通过调

整产品结构，严格控制成本费用支出，在经营收入较上年略有下降的情况下，营业毛利较上年稳中有增。经

营业务工作的平稳发展，支持了公司重整工作的推进，目前重整工作正在进行中。

（1）公司2012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同比变动情况及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同比变动

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29,282.70 32,104.36 -8.79%

自行车销售量有所下降

营业成本

26,428.12 29,744.83 -11.15%

自行车销售量有所下降

销售费用

702.01 729.75 -3.80%

总体持平略降

管理费用

2,514.44 2,183.67 15.15%

本年发生重整费用

财务费用

5,113.78 2,361.90 116.51%

公司外币债务较大

，

上年人民币升值明显

产生大额汇兑收益

，

本年人民币汇率整体

平稳

。

投资收益

456.00

上年处置光南摩托股权产生收益

，

本年没

有投资项目处置

。

营业外收入

321.37 6,492.18 -95.05%

2011

年深圳中院裁定盛润公司重整计划执

行完毕

，

公司调减账面原先预提债务

3489

万

元和预计负债

1288

万元

，

计入营业外收入

，

及法院拍卖公司华强南房产产生营业外收

入

1317

万元等

。

而

2012

年度营业外收入较

少

。

净利润

-5,212.66 3,972.09 -231.23%

上年公司获得大额汇兑收益和营业外收入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5,244.32 3,972.09 -232.03%

上年公司获得大额汇兑收益和营业外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2.66 34.89 -2113.93%

本年公司重整支付了重整费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6 644.09 -101.93%

上年公司处置光南摩托股权收回投资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0.00 0

本年国晟能源公司垫付重整启动资金

（2）公司2012年度主营业务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分行业

自行车及零配

件销售

265,722,390.44 251,645,509.84 5.3% -10.23% -10.78% 0.58%

租赁管理

2,398,572.07 5,122,133.15 -113.55% -2.46% 18.55% -37.84%

分产品

OEM

电动车

210,501,591.13 199,445,532.80 5.25% -10.99% -11.8% 0.86%

OEM

自行车

51,856,029.98 49,016,414.60 5.48% -1.68% -0.64% -0.99%

CBC

电动车

-6.3%

CBC

自行车

137,418.98 157,125.83 -14.34% 17.96% 32.51% -12.55%

其他

3,227,350.35 3,026,436.61 6.23% -51.47% -53.3% 3.68%

租赁管理

2,398,572.07 5,122,133.15 -113.55% -2.46% 18.55% -37.84%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导致会计师事务所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1、中华自行车公司自2012年10月25日起重整，税务、海关、金融、担保、供应商及其他债权人已向管理人

申报了债权，截止审计报告日，债权申报总额折合人民币3,453,252,904.97元，管理人依法确认并编入《债权

表》的债权总额为1,875,616,630.22元，上述债权人申报的债权与帐面存在差异，且尚未通过法院裁定，国富

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无法确定其对中华自行车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2、如财务报表附注十所述：截止2012年12月31日，中华自行车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62,649,076.30元，负债

总额为1,872,039,760.06元，净资产为-1,709,390,683.76元，已严重资不抵债，且存在多项巨额逾期债务、税

款、以及因对外担保、逾期欠债等原因引起的诉讼债务，经中华自行车公司第一大股东、最大债权人深圳市

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申请， 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中华自行车自2012年10月25日起进行重

整。截止至审计报告日，中华自行车公司仍处于重整期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对重整计划作出裁定，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证实上述重整能

否有效改善中华自行车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因此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判断中华自行车公司按

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2012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董事会专项说明：

2012年5月11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最大债权人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本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严重资不抵债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2012年10月12日，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 深中法破字第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国晟能源提出的对本公司进行重整的申

请。 2012年10月下旬，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深中法破字第3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2012年10月

25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管理人。同时，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深中法破字第30-1号决定书，依法批准本公司在管理人的

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本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

规定， 管理人启动了债权申报登记及审查工作，2012年12月11日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在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主持下召开。目前，重整的各项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公司将通过重整解决债务危机，在完成债

务重整的基础上，引入有实力的重组方，注入优质资产，以恢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实现公司

良性发展。

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对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出具

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说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反映

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是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监事会将

积极配合公司董事会的各项工作，督促董事会加大重整进展力度，以恢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

实现公司良性发展。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25日

股票代码：000017、200017� � � �股票简称：

*

ST中华A、

*

ST中华B� � � �公告编号：2013—020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于2013年4月25日（星期四）下午2：30在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龙泉酒店三楼万福厅

召开第十七次会议，参加会议应到董事十一人，实到董事八人，董事孔那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委托董事杨奋勃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曹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李海先生

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李冰女士因个人原因请假，委托独立董事张鑫淼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罗桂友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本议案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本公司2012年度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52,443,234.29元。本年度不作利润分配及不转增资本公积。

本议案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对2012年度审计报告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

本议案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独立董事2012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公告www.cninfo.com.cn。

本议案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公告www.

cninfo.com.cn。

本议案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公司经营班子2012年度奖励的议案》：2012年度，公司经营班子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

全体员工共同拼搏，锐意进取，圆满地完成了公司的各项工作任务和经营目标。按照《高管人员年度经营绩

效考核奖励暂行办法》，对公司经营班子成员2012年度经营工作进行考核，并结合公司年度奖励惯例，提出

公司经营班子成员2012年度奖励议案：奖励基数为：人民币16万元；职务系数：总裁为1.0；副总裁为0.8；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为0.7；考核系数为：总裁为1.1；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为1.0。奖励总额为税后52.8

万元。其中李海为17.6万元，夏勃夫为12.8万元；张泽兵为11.2万元；孙龙龙为11.2万元。根据《公司章程》有

关规定，对董事李海、董事张泽兵的奖励方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后方能实施。另公司现处于重整期间，上

述议案需报管理人、法院批准后实施。

本议案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李海先生、张泽兵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关于召开第二十二次（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第二十二次（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为2013年5月17日，详细请见本公司于同日发出的

《关于召开第二十二次（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议案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议案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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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第二十二次（2012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5月17日（星期五）上午9：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龙华人民中路龙泉酒店三楼万福厅

3、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出席对象：

（1）截止2015年5月13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所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提案名称：

1、《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关于公司经营班子2012年度奖励的议案》。

（二）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12年年度述职报告。

（三）会议提案披露情况：

以上提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请参阅本公司于2013年4月27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请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

理人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原件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加盖

印章或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委托人持股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将有关证件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3、登记时间：2013年5月16日，上午8：30-12：00，下午1：00-5：00。

4、登记地点：深圳市龙华油松工业区中华工业园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楼董事会秘

书处，邮政编码：518131。

四、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55-28181666、28181569

联系传真：0755-28181009

联系人：孙龙龙、崔红霞

2、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十二次（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有效日期：

委托表决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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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于2013年4月25日（星期四）下午3：30在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龙泉酒店三楼万福厅

召开第六次会议，参加会议应到监事三人，实到监事三人。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萧彦先生主持。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201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对本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如下：1、本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

定；2、本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能真实反映出公司的经营管理

和财务状况；3、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2012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本议案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对2012年度相关事项的意见》：公司监事会对2012年度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意见：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

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断建立和完善内控制度，保证了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了

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2012年度，公司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情形。公

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2、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2年度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经审

阅，监事会认为审计报告符合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则。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对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本议案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的财务况状况和经营

成果。

本议案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4月27日

§1�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杜鹤鸣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汪涛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朱妙芳

公司负责人杜鹤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汪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妙芳声明：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10,009,646,175.08 9,447,186,641.81 5.95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

元

) 1,840,203,017.84 1,831,006,908.65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2.11 2.10 0.48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17,397,818.16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0.25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9,196,109.19 9,196,109.19 20.1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1 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50 0.50

增加

0.1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56 0.56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916.7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13,067.17

所得税影响额

323,769.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16.47

合计

-1,066,164.01

2.2�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65,313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37,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6,424,450

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股权管理中心

24,053,881

人民币普通股

卢振华

16,422,676

人民币普通股

卢振东

8,522,821

人民币普通股

郑瑶瑶

6,930,242

人民币普通股

黄伟柯

5,557,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国 贸集团 金信 资产经 营

有限公司

3,9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凤霖

2,250,700

人民币普通股

§3�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031,627,328.69 614,574,268.07 67.86%

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项及贷

款增加所致

。

应收账款

11,131,960.18 7,145,372.97 55.79%

主要系本期母公司应收销售

材料款项增加所致

。

应付利息

13,198,145.36 19,993,504.96 -33.99%

主要系本期华澳贷款到期支

付利息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489,610,000.00 1,017,450,000.00 -51.88%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天都实业

归还华澳贷款所致

。

长期借款

2,145,000,000.00 1,365,000,000.00 57.14%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房地产项

目贷款增加所致

。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20,451,132.07 11,151,023.19 83.40%

主要系本期房产交付结转增

加

，

相应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

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

9,304,020.98 3,351,181.39 177.63%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增加及

账龄变化所致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

填列

）

-104,569.19 -1,620,513.19 93.55%

主要系本期收到信用联社分

红所致

。

营业外收入

46,080.51 11,332,072.35 -99.59%

主要系上期通和置业之子公

司杭州通和原计入其他非流

动负债的政府补助转入所致

。

营业外支出

1,736,817.36 474,122.72 266.32%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天都实业

延期交房违约金支出较多所

致

。

现金流量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7,397,818.16 -183,381,871.2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销售回笼款项增

加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74,599.96 -279,543,564.03 99.54%

主要系上期取得子公司东金

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7,521,201.29 408,644,350.58 -46.77%

主要系本期归还到期贷款及

归还往来款项较多所致

。

3.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2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广厦（南京）房

地产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碑亭巷项目事项的提案》，拟将子公司广厦（南京）房地产投资实业有

限公司投资开发的碑亭巷项目全部资产出售给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具体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子公司南京投资公司已收回项目转让款，且

已配合办理了相应的工程项目交接手续，项目过户工作正在进行中。

3.3�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拟定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871,789,09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

派发现金股利0.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26,153,672.76元。该方案待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鹤鸣

201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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